
【重要】113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，請同仁於 113年 9

月 23日(一)下班前提出線上申請 

◎本學年度子女始就讀國小之同仁請記得依規定申請! 

◎提醒:原就讀高中職子女，獲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者，

如已就讀大學或五專後二年，請記得依規定申請! 

◎提醒同仁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補助與子

女教育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，如註冊繳費單上仍有「行政院學雜費

減免」文字，仍請同仁洽請學校更換註冊繳費單，或將是項補助繳

回學校後，始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 

子女就讀國中或國小免附收費單據 

收費單據（公私立高中【職】以上必要上傳）(請記得簽名) 

初次申請要上傳戶口名簿影本(請記得簽名) 

檢附之相關資料都要簽名再上傳 

如有疑義，請洽人事室! 

◎系統使用提醒 

請用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 https://ecpa.dgpa.gov.tw/ 

 

 

 

 

https://ecpa.dgpa.gov.tw/


選取【MyData】 

選取【生活津貼申請】 

選取申請項目「子女教育補助」【我要申請】 

閱讀完「申請說明」及「擬備文件」後，請記得勾選【我已閱讀上

文並瞭解相關規定】，再點選【線上申請】 

如未出現以下畫面，請檢查視窗是否被封鎖 



請確認 E-MAIL資料及電話(電話及手機擇一填寫即可) 

選取【新增子女】 

輸入子女身分證號後，可點選【複製上筆申請資料】(如該名子女為

初次使用線上系統申請，則無法使用複製功能) 

 

記

得

勾

選 

 

點選 

 

如有附件需上傳，請記得

簽名後，再拍照或掃描上

傳。 

使用【複製上筆申請資料】功能，請務必再

次確認資料內容。教育程度(例如:國小升國

中，請記得重新選取教育程度)、修業年限

(例如:國小升國中，請記得重新選取修業年

限)、學校、科系、年級(請記得孩子已經升

年級了)等資料，請務必再次確認。 

大學且學制（修業年限）超過四年級者，

「科系」欄位必填，如:醫學系、牙醫系

等……。 

資料確認無誤並上傳附件後(無

需上傳附件則直接點選確認)，

請點選【確認】。 



如有第二、三……名子女需申請，請按【新增子女】，並依上個步驟

依序逐一完成。 

可點選【修改】，修改資料內容。點選【>】，會顯示申請資料明細，

可再次檢查申請資料是否正確。登打完所有申請資料並確認無誤

後，請點選【下一步】。 

如有其他附件需上傳，可點選【上傳檔案】 

如無需再上傳附件，請點選【下一步】 



請再次核對資料，並點選【送出申請】 

 

送出申請後，出現以下圖示才是完成申請。 

◎申請紀錄查詢 

 

記得勾選 

如有問題，可點選上一步 

點選 

點選 


